一、设计原则
本项目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严格遵循安全优先、畅通便捷、兼容救护的设计原则，以《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版）、《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为依据，保障紧急疏散、应急救护的高效与安全。
二、通行空间核心设计措施
1. 净宽与净高控制
· 疏散通道净宽：主疏散走廊净宽≥2.4m，次疏散通道净宽≥1.8m，均满足规范中 “疏散走道最小净宽 1.3m” 的要求，同时兼容担架通行（担架通行最小净宽 1.8m），可保障应急救护作业。
· 净高控制：所有通行空间净高≥2.5m，无突出构件、管线遮挡，避免阻碍疏散视线与通行。
2. 疏散路径与导向设计
· 直通疏散：疏散通道均为直线型或折线型，无死胡同，所有房间门均能直接通向疏散走道，最远房间门至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30m，满足规范要求。
· 清晰导向：沿通道两侧连续设置蓄光型疏散指示标志，间距≤10m，转角处增设标志，确保紧急情况下人员快速识别疏散方向。
· 应急照明：通道内均匀布置应急照明灯，照度≥5lx，持续供电时间≥90min，保障断电场景下疏散照明需求。
3. 畅通性保障措施
· 无障碍物：疏散通道内严禁设置固定货架、展柜、绿植等障碍物，所有临时设施均需可快速移除，确保通道全程无遮挡。
· 门体设计：疏散门均为向外开启的平开门，宽度≥1.4m，采用推杆式门锁，无需钥匙即可从内部快速开启，避免疏散时拥堵。
· 高差处理：通道内无台阶，局部高差采用坡道过渡，坡度≤1:12，满足无障碍通行与担架转运要求。
4. 应急救护兼容设计
· 担架通行：主疏散走廊净宽≥2.4m，可双向通行担架，通道转角处半径≥1.5m，保障担架转向操作。
· 急救接口：在首层疏散通道靠近主入口处预留急救设备放置区与医护人员操作空间，便于救护车停靠与伤员转运。
· 通风排烟：疏散通道与建筑防排烟系统联动，火灾时可快速排出烟气，提升疏散环境安全性。
三、施工与运维保障
1. 施工阶段：严格按施工图控制通道净宽、净高，确保疏散门、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等设施同步施工到位，验收时重点核查通道畅通性与疏散距离。
2. 运维阶段：制定《通行空间运维管理制度》，明确禁止在通道内堆放杂物，定期检查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功能，确保通道长期保持畅通状态。
[bookmark: _GoBack]四、合规性结论
本项目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的净宽、净高、疏散路径、导向标识及救护兼容设计均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可有效满足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需求，且通过制度保障长期畅通。

